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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民事裁定书》《民事判决书》暨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罗平锌电” ）近日收到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

院（以下简称“昆明市中院” ）出具的《民事裁定书》及《民事判决书》，现将《民事裁定书》及《民事判决

书》的具体内容及相关诉讼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共受理投资者与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共1020件，涉

案金额423,402,128.19元。 上述案件中，有三起案件为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际认购人起诉公

司的案件，涉案金额为240,639,061.50元，该三起案件被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完成终审并驳回诉讼请求

后，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再审申请，经最高院裁定，指令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进

行审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032号公告；

个人投资者诉公司案件1017起，涉案金额182,763,066.69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018号、2020

年半年度报告、2021-065号、2022-039号、2022-040号、2022-078号公告。

所有起诉案件中， 公司前期已收到法院判决102起， 并根据判决书已向102名投资者支付5,338,

980.60元（含诉讼费）；前期共与587名投资者签署和解协议，已向587名投资者支付投资损失50,303,

170.44元（含诉讼费）。

本次共收到76名投资者诉讼裁定书，公司与76名个人投资者已签署和解协议，应向76投资者支付投

资损失2,258,805.00元，根据和解协议，已向76名投资者支付投资损失2,258,805.00元（含诉讼费）。 本

次经法院判决应赔偿赵存智等158名个人投资者损失9,228,922.00元，承担案件受理费153,131.00元，公

司将根据判决书约定履行支付。

二、本次裁定及判决情况

1、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具体内容：

序号 案件号 原告 被告 裁定结果

1

（2020）云01�民初4072号

施*

罗平锌电 杨

建兴

准许原告施*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施*负

担。

2 张*涛

罗平锌电 杨

建兴

准许原告张*涛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张*涛

负担。

3 付*文

罗平锌电 杨

建兴

准许原告付*文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付*文

负担。

4 邓*琼

罗平锌电 杨

建兴

准许原告邓*琼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邓*琼

负担。

5 潘*忠

罗平锌电 杨

建兴

准许原告潘*忠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潘*忠

负担。

6 许*壮

罗平锌电 杨

建兴

准许原告许*壮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许*壮

负担。

7 俞*怡

罗平锌电 杨

建兴

准许原告俞*怡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俞*怡

负担。

8 史*翠

罗平锌电 杨

建兴

准许原告史*翠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史*翠

负担。

9 任*

罗平锌电 杨

建兴

准许原告任*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 25�元，由原告任*负

担。

10 汤*修

罗平锌电 杨

建兴

准许原告汤*修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汤*修

负担。

11 郑*华

罗平锌电 杨

建兴

准许原告郑*华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郑*华

负担。

12 白*

罗平锌电 杨

建兴

准许原告白*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白*负

担。

13 王*

罗平锌电 杨

建兴

准许原告王*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王*负

担。

14 裔*艳

罗平锌电 杨

建兴

准许原告裔*艳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裔*艳

负担。

15 虞*军

罗平锌电 杨

建兴

准许原告虞*军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虞立*

负担。

16 姜*猛

罗平锌电 杨

建兴

准许原告姜*猛撤诉。

案件受理费 50�元，减半收取 25�元，由原告姜*

猛负担。

17 陈*霞

罗平锌电 杨

建兴

准许原告陈*霞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陈*霞

负担。

18 杨*华

罗平锌电 杨

建兴

准许原告杨*华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杨*华

负担。

19 黄*

罗平锌电 杨

建兴

准许原告黄*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黄*负

担。

20 崔*芝

罗平锌电 杨

建兴

准许原告崔*芝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崔*芝

负担。

21 白*兰

罗平锌电 杨

建兴

准许原告白*兰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白*兰

负担。

22 矣*蕊

罗平锌电 杨

建兴

准许原告矣*蕊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 25元，由原告矣*蕊

负担。

23 吴*

罗平锌电 杨

建兴

准许原告吴*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吴*负

担。

24 刘*顺

罗平锌电 杨

建兴

准许原告刘*顺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刘*顺

负担。

25 王*

罗平锌电 杨

建兴

准许原告王*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王*负

担。

26 陈*强

罗平锌电 杨

建兴

准许原告陈*强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陈*强

负担。

27 干*英

罗平锌电 杨

建兴

准许原告干*英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干*英

负担。

28 茹*

罗平锌电 杨

建兴

准许原告茹*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茹*负

担。

29 （2020）云01�民初4128号 刘*娟

罗平锌电 杨

建兴

准许原告刘*娟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刘*娟

负担。

30

（2021）云01�民初3956号

之九

刘*文

罗平锌电 杨

建兴

准许原告刘*文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刘*文

负担。

31 王*慧

罗平锌电 杨

建兴

准许原告王*慧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王*慧

负担。

32

（2021）云01�民初4413号

之三

史*梅

罗平锌电 杨

建兴

准许原告王*慧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王*慧

负担。

33 李*宇

罗平锌电 杨

建兴

准许原告王*慧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王*慧

负担。

34 谷*

罗平锌电 杨

建兴

准许原告王*慧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王*慧

负担。

35 束*根

罗平锌电 杨

建兴

准许原告王*慧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王*慧

负担。

36 范*昕

罗平锌电 杨

建兴

准许原告王*慧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王*慧

负担。

37 （2021）云01�民初3865号 陈*清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陈*清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陈*清

负担。

38 （2021）云01�民初3866号 岩*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岩*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岩*负

担。

39

（2021）云01�民初3867号

之二

王*将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王*将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王*将

负担。

40

（2021） 云 01�民初 3868�

号

张*霞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张*霞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张*霞

负担。

41 （2021）云01�民初3869号 萧*光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萧*光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萧*光

负担。

42 （2021）云01�民初3871号 高*友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高*友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高*友

负担。

43 （2021）云01�民初3872号 段*琳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段*琳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段*琳

负担。

44 （2021）云01�民初3873号 李*香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李*香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李*香

负担。

45

（2021） 云 01�民初 3874�

号

顾*敏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顾*敏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顾*敏

负担。

46 （2021）云01�民初3875号 赵*鑫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赵*鑫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赵*鑫

负担。

47 （2021）云01�民初3876号 吕*静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吕*静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吕*静

负担。

48

（2021） 云01�民初 3877�

号

钟*珊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钟*珊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钟*珊

负担。

49 （2021）云01�民初3878号 林*利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林*利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林*利

负担。

50

（2021） 云 01�民初 3879�

号

钱*斐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钱*斐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钱*斐

负担。

51 （2021）云01�民初3880号 刘*道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刘*道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刘*道

负担。

52 （2021）云01�民初3881号 关*宁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关*宁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关*宁

负担。

53 （2021）云01�民初3882号 李*红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李*红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李*红

负担。

54 （2021）云01�民初3883号 陈*明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陈*明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陈*明

负担。

55 （2021）云01�民初3884号 刘*芬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刘*芬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刘*芬

负担。

56

（2021） 云 01�民初3885

号

张*珍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张*珍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张*珍

负担。

57 （2021）云01�民初3886号 裴*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裴*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裴*负

担。

58 （2021）云01�民初3887号 韩*全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韩*全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韩*全

负担。

59 （2021）云01�民初3888号 贺*琼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贺*琼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贺*琼

负担。

60 （2021）云01�民初3889号 李*梅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李*梅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李*梅

负担。

61 （2021）云01�民初3890号 陈*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陈*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陈*负

担。

62

（2021）云01�民初4211号

之一

杨*贞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杨*贞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杨*贞

负担。

63 王*清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王*清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王*清

负担。

64 段*娟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段*娟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段*娟

负担。

65 王*霞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王*霞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王*霞

负担。

66 李*华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李*华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李*华

负担。

67 （2021）云01�民初4212号 裴*朝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裴*朝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裴*朝

负担。

68 （2021）云01�民初4213号 王*斌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王*斌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王*斌

负担。

69

（2021）云01�民初4211号

之二

钱*红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王*炜红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钱*红

负担。

70 甄*勇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甄*勇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甄*勇

负担。

71 戴*游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戴*游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戴*游

负担。

72 （2021）云01�民初4230号 鲁*财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鲁*财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鲁*财

负担。

73

（2021） 云 01�民初 4231�

号之一

王*善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王*善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王*善

负担。

74

（2021）云01�民初4228号

之七

廉*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廉娜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廉*负

担。

75

（2021） 云 01�民初 3144�

号之三

许建刚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廉娜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许建刚

负担。

76 （2021）云01民初4228号 邱红霞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廉娜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邱红霞

负担。

注：上述昆明市中院出具的裁定书中，涉及76名个人投资者诉讼，涉案金额共计7,948,721.41元。 目

前公司与76名投资者达成和解，已向76名个人投资者支付和解赔偿金2,258,805.00元（含诉讼费）。

2、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具体内容如下：

赵*智等共计158名个人投资者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由向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昆明市中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昆明中院认为：对于争议焦点一，根据《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第十一条“原告能够证明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原告的投资决定与虚假陈述之间的交易因果关

系成立：（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实施了虚假陈述；（二）原告交易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三）

原告在虚假陈述实施日之后、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前实施了相应的交易行为，即在诱多型虚假陈述中买入

了相关证券，或者在诱空型虚假陈述中卖出了相关证券。 ” 之规定，只要符合上述三个条件，即认定因果

关系成立，除非被告能举证证明本案具有《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第十二条规定的情形，方能认定因果关系不存在。第十二条规定被告举证证明原告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

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一）原告的交易行为发生在虚假陈述事实前，

或者是在揭露或更正之后；（二）原告在交易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存在虚假陈述，或者虚假陈述已经被证

券市场广泛知悉；（三）原告的交易行为是受到虚假陈述实施后发生的上市公司的收购、重大资产充足等

其他重大事件的影响；（四）原告的交易行为构成内幕交易、操纵证券市场等证券违法行为的；（五）原告

的交易行为与虚假陈述不具有交易因果关系的其他情形。针对被告提出的原告投资者损失系由一定程度

系统性风险导致的抗辩理由，本院认为除了股票市场本身的风险性特点外，我国的证券市场理论上也是

存在系统性风险的。 本案中在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案涉股票罗平锌电与同一时期的深证综合指数以及

其所在的有色金属板块指数均存在整体下跌，与股市整体下跌走势基本相符，考虑罗平锌电过错程度、系

统性风险及其他客观因素， 故本院酌情认定原告损失的60%是由于系统性风险及其他客观因素所致，该

部分予以扣除，其余部分应由被告罗平锌电承担赔偿责任。

对于争议焦点二，根据《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发

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主张对虚假陈述没有过错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其

工作岗位和职责、在信息披露资料的形成和发布等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取得和了解相关信息的渠道、为核

验相关信息所采取的措施等实际情况进行审查认定。 前款所列人员不能提供勤勉尽责的相应证据，仅以

其不从事日常经营管理、无相关职业背景和专业知识、相信发行人或者管理层提供的资料、相信证券服务

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等理由主张其没有过错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以及第十五条：“发行人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依照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四款的规定，以书面方式发表附具体理由的意见并依法披露

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主观上没有过错，但在审议、审核信息披露文件时投赞成票的除外” 之规定， 本

案中按照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时任罗平锌电董事长的杨建兴，是2016年年度报告、2017年半年

度报告、2017年年度报告披露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实施者，且对临时报告披露负有主要责任，均签署了罗

平锌电以上书面报告的书面确认意见，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对维护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秩序承担着重

要责任，其对于公司受到重大行政处罚而未进行信息披露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忠实、勤勉义务，依法应当与

罗平锌电对原告投资者的投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另外，对于李尤立、喻永贤、洪巩堤三名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问题，因证券违法案件的行政处罚和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

偿责任所保护的法律利益性质有所不同，构成要件及认定依据的实体法律规定也不同，故承担行政责任

并不意味着一定承担民事责任。 行政责任承担的前提是违反行政法规及相关管理秩序，民事责任的承担

前提是行为人有损害他人利益的过错，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按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尽到了

忠实和勤勉义务，对披露信息出现重大遗漏的行为是否明知或者能预见，应根据职责分工、专业技能、客

观行为、主观心理状况等综合因素进行具体分析。 本案中，前述三名人员仅是公司的部门分管领导，并不

能对公司的整体经营管理情况进行全面掌握，也无法仅因其在年度报告中签字就认定其有损害投资者利

益的过错，如将上述董监高成员扩大纳入到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人员范围有失公允。 综上，被诉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除了时任罗平锌电董事长的 杨建兴外，李尤立、喻永贤、洪巩堤三人不应承担连

带赔偿责任。

对于争议焦点三，根据《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的

规定，投资人实际损失包括投资差额损失、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佣金和印花税。原告投资者的投资差额损

失，有原告投资罗平锌电（股票代码；002114）的股票交易记录为证，足以证实原告索赔所依据的投资事

实。 原告的投资人实际损失应如何计算。 1、投资差额损失。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

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在采用集中竞价的交易市场中，原告因虚假陈述买入

相关股票所造成的投资差额损失，按照下列方法计算：（一）原告在实施日之后、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前买

入，在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后、基准日之前卖出的股票，按买入股票的平均价格与卖出股票的平均价格之间

的差额，乘以已卖出的股票数量；（二）原告在实施日之后、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前买入，基准日之前未卖出

的股票，按买入股票的平均价格与基准价格之间的差额，乘以未卖出的股票数量” ，投资差额损失的计算

公式可以概括如下：投资差额损失=（买入平均价-卖出平均价）×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卖出的可索赔股

票的数量+（买入平均价-基准价）×基准日之后卖出或仍持有的可索赔股票的数量。 审理中，各方对买

入平均价的计算方法有不同认识。 为符合2022年1月22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

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的修改精神及有关规定，计算结果更加客观合理也更有利于保护投

资者的合法权益，本院酌情采用先进先出加权平均法计算买入平均价，即先以先进先出的原则，将实施日

至揭露日期间买入但被卖出的股票进行剔除，确定可索赔的股票范围，再按照可索赔数量的实际买入价

格以加权平均的计算方法计算。 2、佣金、印花税。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计委、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调整证券交易佣金收取标准的通知》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证券交易印花税征收方式调

整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规定，印花税、佣金是原告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涉案股票交易必然产生的成本，

本院酌定各按投资差额损失的千分之一标准计算。 根据前述理由，由于原告损失中60%系由系统性风险

所致，故原告主张的损失中对此进行相应扣减。 3、原告朱*乐、刘*科、范*、刘*存在未开户、或揭露日前已

清仓、或经测算无损失情形，其诉请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4、原告管*华、赵*祥、张*东诉请的金额小

于本院核算的应获得赔偿的损失数额，视为原告对其权利的部分放弃，本院对其主张予以支持。各原告的

投资差额损失金额详见附表一。

综上所述，罗平锌电因在信息披露过程中存在重大遗漏行为，构成证券侵权，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

任。 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对成立的部分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

五条、《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 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二、三、四、七、八、十、十一、十

二、十四、十五、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赵*智、马*、高*、吕*、张*东、汪

*、梁*石、谭*芬、王*、付*萍、李*、张*春、马*涛、路*庆、王*木、苏*凤、谢*美、邹*、江*、柴*斌、许*莉、汤*凤、

许*、张*强、陆*菁、杨*雪、徐*增、陈*玲、秦*、姬*、童*英、姚*福、姜*娜、宋*、伍*秀、秦*毅、徐*栋、胡*国、房*

玉、周*、王*博、李*平、熊*军、童*明、田*青、宋*芝、陶*凤、谢*辉、管*华、管*高、赵*祥、魏*、江*华、梁*、杜*、

黎*、陈*、章*芳、段*、王*、刘*、焦*红、洪*、王*、郑*国、李*良、王*庆、赵*芳、方*平、向*华、姜*、刘*、杨*华、

龚*充、程*英、钟*姿、 鲍*、王*、王*珠、涂*刚、张*、田*、朱*、凌*、曹*凤、朱*勇、方*、董*霞、刘*君、马*娟、蒋

*丰、叶*萍、王*霞、姚*铎、贺*强、潘*群、罗*、郭*兵、章*杰、何*、顾*林、管*祥、杨*生、余*、卜*莉、田*祥、王*

海、潘*珠、钟*明、黄*、黄*旻、黄*宇、樊*、许*、袁*能、吴*华、许*潼、林*东、梁*英、罗*平、唐*锋、冯*、李*林、

魏*、刘*生、陈*、张*琴、李*仑、林*亮、陈*传、卢*君、樊*冉、黄*锚、黄*顺、曹*福、彭*峰、方*棠、李*焱、高*

军、姜*宇、虞*、逄*伦、陈*芳、付*、陈*江、桂*红、张*东、尚*、郭*宝、张*、高*存、杨*辉、李*、陈*损失；（具体

金额详见附表一）

二、被告杨建兴对判项一中被告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应赔偿原告张*东、马*涛、王*木、苏*凤、谢*

美、陆*菁、房*玉、周*、王*博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具体金额详见 附表一）

三、驳回原告赵*智、马*、高*、吕*、张*东、汪*、梁*石、谭*芬、王*、付*萍、李*、张*春、马*涛、路*庆、王*

木、苏*凤、谢*美、邹*、江*、柴*斌、许*莉、汤*凤、许*、张*强、陆*菁、杨*雪、徐*增、陈*玲、秦*、姬*、童*英、姚

*福、姜*娜、宋*、伍*秀、秦*毅、徐*栋、胡*国、房*玉、周*、王*博、李*平、熊*军、童*明、田*青、宋*芝、陶*凤、

谢*辉、管*高、魏*、江*华、梁*、杜*、黎*、陈*、章*芳、段*、王*、刘*、焦*红、洪*、王*、郑*国、李*良、王*庆、赵*

芳、方*平、向*华、姜*、刘*、杨*华、龚*充、程*英、钟*姿、鲍*、 王*、王*珠、涂*刚、张*、田*、朱*、凌*、曹*凤、

朱*勇、方*、董*霞、刘*君、马*娟、蒋*丰、叶*萍、王*霞、姚*铎、贺*强、潘*群、罗*、郭*兵、章*杰、何*、 顾*林、

管*祥、杨*生、余*、卜*莉、田*祥、王*海、潘*珠、钟*明、黄*、黄*旻、黄*宇、樊*、许*、袁*能、吴*华、许*潼、林*

东、梁*英、罗*平、唐*锋、冯*、李*林、魏*、刘*生、陈*、张*琴、李*仑、林*亮、陈*传、卢*君、樊*冉、黄*锚、黄*

顺、曹*福、彭*峰、方*棠、李*焱、高*军、姜*宇、虞*、逄*伦、陈*芳、付*、陈*江、桂*红、尚*、郭*宝、张*、高*存、

杨*辉、李*、陈*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 驳回朱*乐、刘*科、范*、刘*的全部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各案案件受理费数额、由原告负担数额及由被告负担数额详见附表一。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附表一

序号 判决文号 原告 判决金额（元）

被 告 承 担 诉 讼 费

（元）

1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赵*智 25687 568

2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马* 22021 471

3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高* 24712 538

4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吕* 7613 110

5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张*东 10594 183

6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汪* 286390 4124

7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梁*石 160489 2984

8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谭*芬 17029 311

9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王* 19466 408

10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付*萍 17759 364

11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李* 4873 42

12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张*春 4986 43

13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马*涛 311539 5537

14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路*庆 15961 285

15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王*木 562002 6381

16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苏*凤 103529 1957

17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谢*美 6881 91

18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邹* 7792 50

19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江* 15846 196

20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柴*斌 9842 50

21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许*莉 65819 1447

22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汤*凤 637759 10164

23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许* 28199 505

24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张*强 135196 2550

25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陆*菁 28331 629

26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杨*雪 414756 5659

27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徐*增 94020 1869

28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陈*玲 2409 29

29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秦* 7030 61

30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姬* 2228 29

31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童*英 3072 28

32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姚*福 9198 132

33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姜*娜 38518 849

34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宋* 243 29

35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伍*秀 50344 1096

36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秦*毅 24162 524

37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徐*栋 25459 522

38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胡*国 306 50

39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房*玉 3129 18

40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周* 14929 300

41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王*博 876045 10057

42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李*平 7347 70

43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熊*军 11005 165

44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童*明 28225 623

45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田*青 15978 318

46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宋*芝 28229 637

47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陶*凤 33871 753

48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谢*辉 46839 1063

49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管*华 94147 2154

50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管*高 99389 2023

51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赵*祥 28745 519

52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魏* 99872 2026

53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江*华 14466 246

54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梁* 34119 772

55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杜* 95797 1967

56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黎* 55784 1131

57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陈* 3235 20

58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朱*乐 0 0

59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章*芳 46132 729

60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段* 15178 274

61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王* 5852 66

62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刘* 7394 42

63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焦*红 127317 2475

64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洪* 13541 184

65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王* 22639 483

66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郑*国 77111 1661

67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李*良 13794 170

68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王*庆 4431 27

69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赵*芳 7955 95

70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方*平 400551 6192

71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向*华 3667 21

72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姜* 32710 736

73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刘* 78481 1692

74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杨*华 36462 824

75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龚*充 9034 146

76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程*英 5330 109

77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钟*姿 176330 3173

78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鲍* 6733 88

79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王* 5647 58

80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王*珠 20719 435

81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涂*刚 37496 861

82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张* 16739 338

83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田* 604733 7393

84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朱* 14946 223

85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凌* 42766 977

86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曹*凤 13544 254

87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朱*勇 8750 138

88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方* 39499 896

89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董*霞 83254 1773

90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刘*君 16737 332

91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马*娟 4725 37

92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蒋*丰 25527 567

93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叶*萍 17115 340

94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王*霞 4442 30

95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姚*铎 88157 1853

96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贺*强 22828 470

97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潘*群 16250 321

98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罗* 11852 216

99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郭*兵 18886 357

100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章*杰 13709 259

101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何* 17511 356

102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顾*林 132031 2515

103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管*祥 4934 40

104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杨*生 18491 379

105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余* 42613 975

106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卜*莉 2597 24

107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田*祥 15836 287

108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王*海 18273 376

109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潘*珠 78670 1761

110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钟*明 16297 314

111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黄* 25673 556

112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黄*旻 21095 436

113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黄*宇 11389 205

114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樊* 6860 76

115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许* 22297 501

116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袁*能 384 20

117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吴*华 43900 1000

118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许*潼 26217 577

119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林*东 153242 2825

120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梁*英 41845 958

121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罗*平 29514 650

122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唐*锋 15005 285

123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冯* 5466 56

124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李*林 25567 549

125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魏* 8610 135

126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刘*生 15754 313

127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陈* 6488 82

128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张*琴 10835 191

129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李*仑 4644 36

130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刘*科 0 0

131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林*亮 23530 508

132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陈*传 23289 526

133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卢*君 5309 69

134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樊*冉 10774 175

135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黄*锚 8785 106

136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黄*顺 660749 8578

137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曹*福 7376 69

138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彭*峰 5549 55

139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方*棠 111641 2389

140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李*焱 60659 1376

141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高*军 21608 459

142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姜*宇 7862 82

143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虞* 1025 5

144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逄*伦 11507 173

145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陈*芳 47654 1076

146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付* 22392 445

147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陈*江 1353 7

148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范* 0 0

149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桂*红 143129 2892

150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张*东 36509 713

151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刘* 0 0

152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尚* 37450 829

153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郭*宝 28749 620

154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张* 6409 84

155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高*存 60039 1343

156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杨*辉 3771 20

157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李* 8358 133

158 (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陈* 39234 879

合计 9,228,922.00 153,131.00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判决及裁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本次昆明市中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公司前期已对全部投资者诉

讼案件计提预计负债7,798.72万元，预计本判决对公司本期或后期利润数无影响。

五、其他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目前共与663名投资者签署和解协议， 共已向663名投资者支付投资损失

54,854,785.81元（含诉讼费,不包含已和解未支付金额707,190.00元，未支付金额根据和解协议约定于

2024年8月内支付）；根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及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应向

260名投资者支付14,718,838.60元（含诉讼费），其中前期收到判决102人，合计5,336,785.60已完成支

付；本次收到的158人，合计9,382,053.00元，本次判决赔偿金额公司将根据判决书履行支付。

公司将持续关注投资者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发布的信息披露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云01民初4072号、4128号、（2021）云01民

初3956号之九、4413号之三、3865号、3866号、3867号之二、3868号、3869号、3871号、3872号、3873号、

3874号、3875号、3876号、3877号、3878号、3879号、3880号、3881号、3882号、3883号、3884号、3885号、

3886�号、3887号、3888号、3889号、3890号、4211号之一、4212号、4213号、4211号之二、4230号、4231号

之一、4228号之七、4798号、3144号之三、4228号。

2、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云01民初1124号之一。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07月02日

信息披露

202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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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533� � � �证券简称：上声电子 公告编号：2024-067

债券代码：118037� � � �债券简称：上声转债

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转股情况：“上声转债”于2024年1月12日起开始进入转股期。 自2024年1月12日起至2024年6月

30日，“上声转债”转股的金额为人民币52,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084股，占“上声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6775%。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上声转债”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519,

948,000元，占“上声转债” 发行总量的99.9900%。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2024年4月1日起至2024年6月30日，“上声转债” 转股的金额为人民币50,

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044股，占“上声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6525%。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1093号文核准，公司于2023年7月6日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520万张，每张面值100.00元，发行总额52,000万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1,232.92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0,767.08万元。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

六年，即自2023年7月6日至2029年7月5日。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164号）同意，公司52,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3年8月1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 该可转换公司债券证券简称为 “上声转债” ， 证券代码为

“118037” 。

根据有关规定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上声转债” 自2024年1月12日起可转换

为本公司股份，转股期间为2024年1月12日至2029年7月5日，初始转股价格为47.85元/股，最新转股价

格为29.58元/股。

因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上声转债” 转股价格自2024年6月3日起调整为47.54元/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苏州上声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上声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因公司股票截止2024年5月21日出现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

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的情形，已触发“上声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件。 公司于2024年6月6日召

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上声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同意将“上

声转债”转股价格由47.54元/股向下修正为29.58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7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下修正“上声转债” 转股价

格暨转股停牌的公告》。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上声转债” 的转股期间为2024年1月12日至2029年7月5日。 自2024年4月1日起至2024年6月30

日，“上声转债” 本次转股金额为人民币50,000元、本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044股，占“上声转

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6525%。

截止2024年6月30日，“上声转债” 累计转股金额为人民币52,000元，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

为1,084股，占“上声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6775%。

截止2024年6月30日，“上声转债”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519,948,000元，占“上声转

债” 发行总量的99.9900%。

三、股本变动情况

股份类别

变动前

（截止2024年3月31日）

首次公开发行

限售股解禁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截止2024年6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20,000,000 -120,000,00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0,000,040 120,000,000 1,044 160,001,084

总股本 160,000,040 0 1,044 160,001,084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上声转债” 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3年7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512-65795888

电子邮箱：Sonavox_ZQ@Chinasonavox.com

特此公告。

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3976� � � � � � � � �证券简称：正川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2

债券代码：113624� � � � � � � � �债券简称：正川转债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4年6月30日，累计共有人民币96,000.00�元“正川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

股票，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2,039股，占“正川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13%。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4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正川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404,904,

000.00元，占“正川转债” 发行总额的99.9763%。

●本季度转股情况：2024年4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期间，共有人民币0元“正川转债” 已转换为

公司股票，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0股，占“正川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98号《关于核准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核准，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21年4月28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405万张，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总额405,000,000元，期限6年，债券利率第一年0.50%、第二年0.70%、第三年1.20%、第四年

1.80%、第五年2.40%、第六年3.00%。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224号文同意，公司4.05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2021年

6月1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正川转债” ，债券代码“113624” 。

（三）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正川转债” 自可转换

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起满6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即2021年11月8日起可转换为公司A股普通股，

初始转股价格为46.69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46.12元/股。 历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1、2022年6月24日为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除息日，“正川转债” 的转股价格调整为46.38元/

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16日披露的《关于权益分派引起的“正川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26）。

2、2023年6月21日为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除息日，“正川转债” 的转股价格调整为46.32元/

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15日披露的《关于权益分派引起的“正川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35）。

3、2024年6月19日为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除息日，“正川转债” 的转股价格调整为46.12元/

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3日披露的《关于权益分派引起的“正川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27）。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的“正川转债”转股的转股期为2021年11月8日起至2027�年4月27日止。

2024年4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期间，共有人民币0元“正川转债” 已转换为公司股票，因转股形

成的股份数量为0股，占“正川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

截至2024年6月30日，累计共有人民币96,000.00元“正川转债” 已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因转股形

成的股份数量为2,039股，占“正川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13%。

截至2024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正川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404,904,000.00元，占“正川转债” 发

行总额的99.9763%。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4年3月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4年6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51,202,039 0 151,202,039

总股本 151,202,039 0 151,202,039

四、其他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3-68349898

特此公告。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2日

证券代码：002446� � � � � � �证券简称：盛路通信 公告编号：2024-036

债券代码：128041� � � � � � �债券简称：盛路转债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

年第二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2446� � � � � � � � �股票简称：盛路通信

债券代码：128041� � � � � � � � �债券简称：盛路转债

转股价格：6.75元/股

转股时间：2019年1月23日至2024年7月16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盛路通信” ）现将2024

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286号” 文核准，公司于2018年7月17日公开发行了

1,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亿元，期限6年。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8]361号” 文同意，公司1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2018年8月14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盛路转债” ，债券代码“128041” 。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

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2019年1月23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盛路转债” 的初始转股

价格为6.88元/股。

（二）转股价格的历次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2019年7月15日《关于“盛路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因公司实施2018年度权益分

派方案，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规定，“盛路转债”转股价格于2019年7月19日起由原来的6.88元/股调整

为6.85元/股。

根据公司2020年11月20日《关于“盛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因公司向《2020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首次授予完成限制性股票，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规定，“盛路转

债”转股价格于2020年11月26日起由6.85元/股调整为6.82元/股。

根据公司2022年11月21日《关于“盛路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因公司向《2020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授予完成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离职人员限制性股

票、激励对象进行了股票期权行权，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规定，“盛路转债” 转股价格于2022年11月21

日起由6.82元/股调整为6.83元/股。

根据公司2024年3月8日《关于向下修正“盛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因“盛路转债” 触发《募集

说明书》中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董事会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及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授权，对“盛路转债” 的转股价格进行修正，“盛路转债” 转股价格于2024年3月8日起由6.83元/

股向下修正为6.75元/股。

二、“盛路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4年第二季度，“盛路转债” 因转股减少105,000元（1,050张），转股数量为15,547股。 截至

2024年第二季度末，剩余可转债余额为52,348,400元（523,484张）。

公司2024年第二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

流通股

67,638,428 7.40% 0 67,638,428 7.40%

高管锁定股 67,578,428 7.39% 0 67,578,428 7.39%

股权激励限售股 60,000 0.01% 0 60,000 0.01%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46,394,641 92.60% 162,547 846,557,188 92.60%

三、总股本 914,033,069 100% 162,547 914,195,616 100%

注：本次公司总股本的变动主要是公司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自主行权和公司可转债转

股所致。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投资者咨询电话0757-87744984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截至2024年6月28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盛路通信” 股本结构

表；

2、截至2024年6月28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盛路转债” 股本结构

表。

特此公告。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063� � � � � � � � �证券简称：远光软件 公告编号：2024-024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信息提示：

1.分配比例：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26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分配时间：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7月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7月10日。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4年5月15日召开的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为：在综合考虑公司业务前景、资产状况以及市场

环境的前提下，以未来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0.26元（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自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按照公司分配方案的规定，本次以固定比例的方式分配，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2023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是一致的；

4.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距离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905,096,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0.26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 扣税后， 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

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234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

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

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

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

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052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26元；持股超过1年的，

不需补缴税款。 】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7月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7月10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4年7月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4年7月10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帐号 股东名称

1 08*****741 国网数字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2 00*****749 陈利浩

3 08*****323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4 00*****751 黄建元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4年6月25日至登记日：2024年7月9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

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

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将根据《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

格进行调整，并根据相关规定就上述调整事项履行调整程序并披露。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广东省珠海市科技二路23号远光智能产业园

咨询联系人：周海霞、刘多纳

咨询电话：0756-6298628

传真电话：0756-3399666

八、备查文件

1.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1日


